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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

5月22日召开，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伟先生主持、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118号甲泰和国际大厦15楼会议室。

4.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股东代表均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普通股股东。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6人，代表股份92,723,2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9.704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74,936,34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8.251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17,786,86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人，代表股份7,135,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94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人，代表股份7,135,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943％。

（3）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56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32％；反对 154,6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80,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26％；反对

154,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74％；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575,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8％；反对 147,6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87,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307％；反对

147,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3％；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35,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5％；反对87,6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47,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16％；反对

87,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4％；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575,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8％；反对 147,6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87,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307％；反对

147,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3％；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552,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3％；反对 170,3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64,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126％；反对

170,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74％；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35,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7％；反对87,4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47,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44％；反对

87,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6％；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564,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87％；反对 155,3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5％；弃权 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6,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737％；反对

155,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72％；弃权3,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563,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6％；反对 156,3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86％；弃权 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5,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97％；反对

156,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2％；弃权3,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

9.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27,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3％；反对93,6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0％；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39,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651％；反对

93,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25％；弃权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10.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34,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4％；反对87,6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46,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76％；反对

87,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4％；弃权1,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35,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5％；反对87,6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47,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16％；反对

87,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4％；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魏海涛律师、郝韵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301103 证券简称：何氏眼科 公告编号：2025-019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完成情况：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收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回购注销涉及公司

6名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60,320股，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已于2025年5月21
日予以回购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5年2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书。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6日披露的《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号）。

2.2025年3月13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披露的《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号）。

3.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就以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披露的《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号），至今公示期

均已满45天，公示期间未出现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

情况。

4、2025年5月17日，公司披露《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号），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情况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

次回购注销涉及公司6名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60,320股，该部分限制性股

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6392991），并于2025年5月21日予

以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233,975,000股变更为233,514,680股，公司股本结

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3,857,000

230,118,000

233,975,000

本次变动
（+/-）

-460,320

/

-460,320

本次变动后

3,396,680

230,118,000

233,514,680

特此公告。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032 证券简称：德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7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3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5月 26日(星期一)至 05月 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abckids@qbabc.com.cn进行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 06月 03日下午 15:00-16:00举行 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3日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陈丽红女士；

总经理：陈钊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盛旺先生；

财务总监：饶聪美女士；

独立董事：陈卫东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06月 03日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至05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abckids@qbabc.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吕盛雪

电话：0572-2693037
邮箱：abckids@qbab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557 证券简称：ST起步 公告编号：2025-051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5月22日连续8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103.09%，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

情形。

2.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提供原油、成品油、液体化工产品、集装箱及普通货物的

装卸、仓储等服务。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为港口码头企业，主要为在

码头的内外贸集装箱提供装卸、堆存等服务，不直接参与进出口贸易；目前，外贸集装箱直达

航线有固定的日本、韩国、东南亚、印巴航线，另有不定期南美、北非等航线，没有直达美国航

线。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

3.近期，公司股票波动严重异常，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交易行为，

交易风险较大，存在短期大幅下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13日至2025
年5月22日连续8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103.09%，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连续1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属于股票交易严重

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严重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函向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股票异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导致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未披露事项。

7.截至2025年5月22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4.13元/股，静态市盈率为45.23倍，滚动

市盈率 43.15倍，市净率 2.08；申万 17家港口上市公司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19.61倍，平均滚动

市盈率10.11倍，平均市净率0.30；公司估值指标明显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8.公司不存在重大风险事项。

9..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5-015）、《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5-016），不存在应修

正业绩的情况。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选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同时，特别提醒广大投

资者，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询的核实函及回函；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40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2025-033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28 债券简称：英特转债

2、转股期限：2021年7月12日至2027年1月4日

3、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5月26日

4、恢复转股时间：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前述议案，公司拟采用分配总额不变的方法进

行利润分配。公司将于近日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依据相关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英特转债，债券代码：127028）需暂停转股。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一一业务办理》第二部分“2.4 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第六条“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的，如公司回购账户存在

股份的，或者公司拟实施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权益分派方法的，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可转债暂

停转股。公司应在可转债暂停转股后及时办理权益分派事宜，并及时申请可转债于除权除息

日恢复转股”，以及《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

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详见附件）相关条款的规定，自2025年5月26日起至本次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止，英特转债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

转股。

在上述期间，英特转债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

的调整及计算方式”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

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

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

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

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证券代码：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7

债券代码：127028 债券简称：英特转债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英特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30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9）。

2、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周四）下午14:30
3、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1号华鑫商务中心2号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 宛正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67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218,553,5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扣除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912,378,334股）的

23.9543％。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0,947,5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9.832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364人，其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7,605,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1217%。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宛正先生进行主持，公司董事、部

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提案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

1.00 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8,234,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2％；

反对261,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5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287,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1529％；反对 261,0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42％；弃权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9％。

2.00 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18,218,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9％；

反对272,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8％；弃权62,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271,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1100％；反对 272,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51％；弃权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9％。

3.00 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8,25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5％；

反对237,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6％；弃权6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307,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2068％；反对 237,3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12％；弃权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9％。

4.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7,09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41％；

反对 1,39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79％；弃权 6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150,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1297％；反对 1,39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75％；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5.00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8,212,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0％；

反对 215,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7％；弃权 12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264,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933％；反对 215,7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38％；弃权1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6,986,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31％；

反对1,421,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04％；弃权14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039,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5.8335％；反对 1,421,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799％；弃权1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6％。

7.00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6,901,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41％；

反对1,52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8％；弃权127,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53,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5.6067％；反对 1,52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53％；弃权12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0％。

8.00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8,289,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4％；

反对203,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9％；弃权60,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342,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2988％；反对 203,0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0％；弃权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00 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8,190,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37％；

反对 177,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4％；弃权 185,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242,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335％；反对 177,8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30％；弃权18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刘浩杰、强婧仪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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